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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红星新闻” 报道， 哺乳期

母亲遭遇车祸后无法哺乳， 是否可

以要求侵权方赔偿 “奶粉钱”？ 近

日， 济南高新法院在其微信公众号

发布一则案例， 引起广泛探讨。

车祸受伤索赔“奶粉钱”

该案例中， 哺乳期女性小李在

休产假期间， 遭遇交通事故， 住院

治疗 20 多天。 小李提出， 由于不

得不使用药物治疗， 住院期间无法

母乳喂养， 额外产生了购买奶粉的

费用。 因此， 除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 营养费等损失， 还要求侵

权方赔偿 “奶粉钱”。

济南高新法院审理后， 支持小

李的诉求， 判决侵权者在合理范围

内对小李支出的 “奶粉钱” 予以赔

偿。

对此， 有网友表示不解。 记者

邀请了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赵良善律师， 江苏法德东恒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蓝天彬律师， 河南

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律师， 从

不同方面就这一判决作出解读。

律师们表示， 该事件中， “奶

粉钱” 属于交通事故导致的财产损

失。 哺乳期的小李本可选择母乳喂

养孩子， 但由于车祸不得不放弃，

并额外产生了购买奶粉的费用。 另

外， 这起交通事故和无法继续母乳

喂养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 因

此， 3 位律师均认为， 济南高新法

院作出的判决是合法、 合理的。

法院判决予以支持

对于这起案件， 济南高新法院

表示， 案件审理过程中， 小李提交

了治疗期间购买奶粉的发票， 以及

医院出具的禁止母乳喂养的医嘱证

明， 足以证明小李确因交通事故导

致额外支出了 “奶粉钱 ” 。 这些

“奶粉钱”， 是这起交通事故导致的

财产损失， 判决侵权人在合理范围

内对小李支出的 “奶粉钱” 予以赔

偿。 侵权人提起上诉后， 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

虽然我国法律并未将 “奶粉

钱” 明确规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的项

目， 但该损失系因侵权人侵害小李

人身权益而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

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且

侵权人存在过错， 损失应当由侵权

人承担。

属于侵权赔偿范畴

赵良善律师告诉记者 ，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侵害他人人

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 按照被侵

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

此获得的利益赔偿； 被侵权人因此

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

利益难以确定， 被侵权人和侵权人

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 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交通事故

属于民事侵权， 如造成他人财产损

失的， 应当进行赔偿。

济南高新法院描述的判例中，

涉案交通事故导致小李不得不使用

药物治疗， 无法继续母乳喂养， 额

外产生购买奶粉费用， 交通事故和

无法继续母乳喂养之间存在直接因

果关系 ， 故法院判定侵权人支付

“奶粉钱” 合理。

付建律师告诉记者， 关于人身损

害赔偿问题的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了

受害人因他人的侵权行为遭受人身损

害时能够获赔的项目包括医疗费、 护

理费、 交通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

等。 “等 ” 的其中应当包含与医疗

费、 护理费、 交通费这几项常见费用

类似的因为受害人为治疗和康复支出

的合理费用。 在济南高新法院的判决

中， 小李提交了治疗期间购买奶粉的

发票， 并且提供了医院出具的禁止母

乳喂养的医嘱证明， 这些证据能够证

明期确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额外支出

了合理的费用。

蓝天彬律师也认为， 济南高新法

院对于 “奶粉钱” 的判决合法合理。

法律并不会事无巨细地进行规定， 而

是有原则性或总体性的规定 。 对于

“奶粉钱”， 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

规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 但从法

律整体框架去理解、 适用是合理的。

本来 ， 小李可以用母乳喂养孩

子， 因为交通事故后接受药物治疗，

不得不放弃母乳喂养 ， 而额外增加

“奶粉钱”。 该损失是由侵权人侵害小

李人身权益造成的实际损失， 和交通

事故有因果关系 ， 应当由侵权人承

担。 （王语걢 杜玉全）

从子公司调到母公司，工作年限能否合并计算？

据 “封面新闻” 报道， 近日

拍摄于海南省海口市某路口的一

段视频火了， 视频中， 一男子酒

后骑自行车被交警拦下， 男子表

示不服气， 称 “骑自行车喝酒怎

么了”， 还和一旁的路人发生争

执。

民警带其去检测， 男子血液

酒精含量达到 112mg/100ml， 如

果是驾驶机动车， 男子显然已经

达到了醉驾标准。 可是有网友提

出疑问， 醉酒能不能骑自行车上

路？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是否属于

违法行为呢？

根据视频中的情况， 当地交

警表示这是违法行为。

记者采访的多位律师也认

为， 这是一次普法教育的契机，

自行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 同样

也需要遵守交通安全的法律法

规。

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 从 《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来

看， 该男子酒后骑车确实属于违

法行为， 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

特别规定对酒后骑车行为应予以

的特别和具体处罚， 因此， 交警

可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般

规定， 对违法行为人处警告或者

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若行

为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 还可

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同时， 实施明确规定的是应

对涉嫌酒驾或醉驾的机动车驾驶

员进行测试、 检验， 而对非机动

车驾驶员则未有相应的强制性要

求， 这对判断骑自行车已处于醉

驾状态增加了难度。

在林小明看来， 骑车醉驾违

法之所以引起热议， 或许在于其

超出了正常的一般人的认识， 说

明在这方面的普法还需要加强和

继续普及。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 中明确， 民众在道路上驾驶

自行车、 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 其中就包括 “不得醉酒驾

驶”。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

告诉记者， 对于驾驶机动车的酒驾

和醉驾， 有着不同的认定标准。

每 100ml 血液中含有的酒精量

在大于等于 20mg， 小于 80mg 的

认定为酒驾； 如果每 100ml 血液中

含有的酒精量大于或等于 80mg 的

属于醉驾。

在处罚上， 饮酒后驾驶非机动

车， 只有达到醉驾标准的才会予以

行政处罚， 与酒后驾驶机动车相比

处罚较轻。

如果仅仅是行为人饮酒后驾驶

非机动并不属于醉酒驾驶的处罚范

围之内， 但是这一行为仍会对自己

和他人带来安全风险。 如果行为人

饮酒后达到醉驾标准， 应当依照法

律规定 （关于非机动车的通行规

定） 进行处罚， 即属于醉酒驾驶的

范围 ， 但不等同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

同时在付建看来， 自行车属于

非机动车的一种， 将自行车作为代

步工具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时， 需要

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 《道路安全法》 第 89 条

之规定， 非机动车驾驶人有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

行规定的， 应当受到处罚， 也即驾

驶自行车违反法律法规也应受到处

罚。

同时，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 》 第 72 条的明确规定 ，

醉酒驾驶自行车是违法行为。

该条例还对非机动车通行作出

了详细的规定， 包括非机动车通过

交叉路口、 非机动车载物等， 这也

表明驾驶非机动车也要遵守相应的

法律、 法规。

虽然目前就酒后驾驶自行车我

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仅规定了

醉酒驾驶自行车， 但是酒后驾驶自

行车仍会产生较大的安全风险， 为

了他人和自己应当杜绝此种危险行

为。

（宋潇）

资料图片

醉酒骑自行车也是“醉驾”？

律师：法律有明确规定

据 《河北工人报》 报道， 职工

与某公司的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

同， 后来因母公司将子公司注销，

被安排到母公司的相同岗位工作。

当职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时， 因工

作年限的计算与母公司产生了分

歧。

那么， 在子公司的工作时间是

否应该计入工作年限呢？

工作年限起争议

某新媒体公司系某媒体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 2016 年 6 月 1 日 ，

张某与该新媒体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 工作岗位为直播中心总监。

2019 年 5 月 31 日， 张某向该

新媒体公司出具 《劳动关系终结确

认书》， 载明： “本人确认与某新

媒体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 此次劳

动关系终结， 某新媒体公司需向我

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 0 元。 本

人确认自与某新媒体的劳动关系终

止日起， 某新媒体公司针对本人的

权利、 义务即全部消灭， 本人不再

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某新媒体

公司后于 2020 年 8 月经工商行政

部门核准注销。

2019 年 6 月 1 日 ， 某媒体公

司与张某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约定张某的工作岗位为新闻部总

监， 执行不定时工作制。

2020 年 9 月 ， 张某与公司就

解除劳动合同以及计算经济补偿金

的工作年限问题产生争议。

张某主张其在某新媒体公司的

工作年限也应计算在内， 但某媒体

公司却认为 ， 双方劳动合同签订

时， 张某跟上述新媒体公司已终止

合同， 工作年限应该按照与其签订

的时间计算。

双方争执不下， 张某将某媒体

公司起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合并计算

经法院调查， 与张某同一批被

要求与某媒体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

同的 20 人， 均被要求签署 《劳动

关系终结确认书》。 其中， 具有真

实离职意愿的人员， 某新媒体公司

均按照相应的工作年限计算， 并支

付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而

同意换签劳动合同的人员， 公司并

未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法院认为， 某媒体公司确有擅

自调岗降薪的情形， 依据 《劳动合

同法》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应当向

张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关于工作年限的问题， 张某提

交的工作证、 劳动合同、 证人证言

等证据相互印证， 能够认定非因张

某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发生变

化。

某媒体公司提交的 《劳动关系

终结确认书》 显示， 张某从某新媒

体公司离职时， 某新媒体公司未向

张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次日张某即与某媒体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 且前后工作岗位及工作

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法院认为， 其中关于不要求经

济补偿金、 不再主张任何权利等条

款， 属于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

责任 、 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格式条

款， 应认定为无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 劳动者非因

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

用人单位工作， 原用人单位未支付

经济补偿的， 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主张把原用人

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的， 应予

支持。 故判决某媒体公司支付张某

的经济补偿金自 2016 年 6 月 1 日

起计算。

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

河北啸坤律师事务所姚伟宁律

师表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

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两者地位

并不平等。 现实中， 很多用人单位

出于企业的转型升级、 合并分立或

其他经营需要的考虑， 将劳动者安

排到其他企业工作， 也有的用人单位

为了规避劳动法上用人单位的法定责

任， 利用关联企业的便利条件轮流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姚伟宁律师介绍，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 (一 )》 对此做出过相应规

定：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

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原用

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与新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新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 、 终止劳动合

同， 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

工作年限时， 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

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

位工作年限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案件符合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

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

作， 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 的

情形， 所以， 新用人单位在支付经济

补偿金时， 应将劳动者之前的工作年

限计算在内。

（李华）

遇车祸无法哺乳索赔“奶粉钱”？
律师：属于侵权赔偿范畴


